
制作 董春云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DD3322 2020 年 9 月 16 日 星期三

（上接 D31 版）
Ⅴ.预计或可实现较好的经济效益
新大都饭店位于北京市西二环核心地段，附近区域写字楼租赁需求旺盛，公司基于目前市场情况

对项目收益进行综合评估及盈利预测，按现有方案完成装修改造后预计收益情况良好。
综上所述， 首创股份为横琴资产提供借款时未要求对方提供抵押担保， 款项无法收回的风险较

小。
②无法收回借款相关损失的承担主体，对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以及对本次发行的影响
极端情况下如对横琴资产借款无法收回，作为借款主体首创股份将承担相关损失。首创股份通过

风险和收益考量、市场评估及盈利预测、加强项目管控和资金管控等方式降低借款回收风险，借款整
体回收风险较小， 在权衡风险和收益情形后的商业行为，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对本次发行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2、上述交易履行的具体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未达到披露标准，符合公司章程的要求，相关信息披
露前后不存在差异，选定创元汇资本作为交易对手方但长期未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原因

（1）履行的审议程序
首创股份自 2016年末开始启动新大都饭店 1 号楼合作方的遴选工作，于 2017 年 3 月召开 2017

年第 5次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关于新大都饭店装修改造事项的议题，选定创元汇资本作为新大都
饭店装修改造的合作方，启动装修改造手续的报建和其他前期工作。

首创股份于 2018年 8月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8年度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大都饭店
主楼用途由酒店改为办公并出租的议案》，同意新大都饭店主楼用途由酒店变更为办公，改造费用预
计 23,645万元；同意与横琴资产签订租赁协议，由横琴资产实施新大都饭店主楼的装修、改造及对外
经营管理；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最终确认的相关法律文件。

首创股份于 2018年 12月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8年度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珠
海横琴创元大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同意与横琴资产签署资金借款协议，向横琴资
产借款不超过人民币 23,645 万元，根据项目用款进度陆续放款，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
署最终确认的相关法律文件。

（2）选定创元汇资本作为交易对手方但长期未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原因，相关信息披露前后不存在
差异公司于《关于<关于请做好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二次修
订稿）》 中披露公司自 2016年末开始启动新大都饭店 1 号楼合作方的遴选工作，2017 年 3 月选定创
元汇资本作为合作方，2017年 10月横琴资产开始申请办理装修报建手续，2018年 5月启动内部装修
拆除改造工作。

由于新大都饭店装修改造设计及施工方案细节尚需进一步论证，2017 年 3 月公司召开总经理办
公会，选定创元汇资本为新大都饭店装修改造合作方，开展项目方案细节论证、申请装修报建手续等
前期工作。

确定创元汇资本为合作方后，双方开始论证新大都饭店装修改造的具体方案，由于新大都饭店装
修改造方案较为复杂，诸多细节需详细论证，且装修改造事项需取得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
会批复，前期工作耗时较长。 由于新大都饭店建造年限较长，存在安全隐患，2018年 5月，对存在安全
隐患区域进行拆除。

2018年 8月，公司新大都饭店装修改造整体方案基本确定并预计能够获得政府主管部门相关批
复，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8 年度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新大都饭店主楼用途由酒店改为办
公并出租的议案》。

2018年 8月董事会通过新大都饭店改造及出租的议案后，公司与横琴资产确定具体商业模式后
于 2018年 12月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8年度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珠海横琴创元大
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综上所述， 公司选定创元汇资本作为交易对手方但长期未提交董事会审议主要是由于项目方案
论证工作较为复杂且涉及政府部门审批，耗时较长；公司信息披露前后一致，不存在差异。

（3）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要求，合法合规
根据《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主

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职权”。 2017年 3月，由于项目前期方案论证、报批工作及前期拆除工
作不涉及大额项目投资，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总经理办公会有权决定选定创元汇资本作为新大都
饭店装修改造事项的合作方开展相关工作，符合公司章程对于总经理职权的约定。

根据《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五条第八款规定“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在股
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
等事项；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董事会决定公司直接或间接从事投资、银行信贷、委托经营、受托
经营、租赁等业务时的权限为不超过最近一次经审计的公司净资产的 25%；董事会决定公司直接或间
接从事投资国债、公司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外汇、期货等存在较大风险性的业
务时的权限为不超过最近一次经审计的公司净资产的 10%”。 根据上述规定，首创股份向创元汇资本
提供借款等事宜由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符合公司章程规定。

综上所述，首创股份与横琴资产交易的相关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合规。
（4）相关交易未达到披露标准
根据《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横琴资产与首创股份在上述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不存在关联关系。由

于公司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向横琴资产租赁房产及提供借款不构成关
联交易，无需按照关联交易审批程序进行审议和披露。

此外，根据《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对于董事会决议中涉及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事项或上市规则中
关于定期报告、应当披露交易、关联交易及其他重大事项章节所述重大事项的应当及时披露，由于上
述首创股份与横琴资产交易未达到披露标准，公司未公开披露上述董事会决议，符合《上市规则》相关
规定。

3、横琴资产及首水汇金的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与申请人及其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是关联关系
情况，不存在委托持股、股权代持等情形，发行人关联方首创置业未与他人共同控制首水汇金，上述关
联方认定准确、全面，前述交易不存在利益输送、商业贿赂等违法违规行为

（1）横琴资产及首水汇金的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与申请人及其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关联关系情
况，不存在委托持股、股权代持等情形

1）横琴资产历史沿革、主营业务、主要合作方、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①横琴资产历史沿革
Ⅰ.2017年横琴资产设立
2017 年 7 月，首水汇金与珠海横琴创元汇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设立横琴资产，设立时注册

资本 100万元，首水汇金认缴出资 99.99 万元，出资占比为 99.99%，珠海横琴创元汇金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认缴出资 0.01万元，出资占比 0.01%。

横琴资产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 出资占比

1 首水汇金 99.99 99.99%

2 珠海横琴创元汇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01 0.01%

合计 100 100%

Ⅱ.2020年股权转让
2020年 1月， 珠海横琴创元汇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横琴资产的 0.01%股权转让给北京

水汇创展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水汇创展”）。
本次转让完成后，横琴资产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 出资占比

1 首水汇金 99.99 99.99%

2 水汇创展 0.01 0.01%

合计 100 100%
②.横琴资产的主营业务及主要合作方
横琴资产为首创股份新大都饭店 1号楼装修改造项目的投资平台， 其主营业务为新大都饭店 1

号楼的装修改造、对外招商以及写字楼的日常管理及运营，首创股份为横琴资产的合作方。
③.横琴资产股权结构
根据横琴资产章程，其股东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 出资占比

1 首水汇金 99.99 99.99%
2 水汇创展 0.01 0.01%
合计 100 100%

横琴资产及其股东具体股权结构图如下：

横琴资产章程约定，股东会由股东按照实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决议需经股东所持表决
权过半数通过，但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
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横琴资产不设董事会和监事会，设执行
董事和监事各 1名，由股东会选举产生，执行董事行使决定经营计划额投资方案、执行股东会决议等
职权，监事行使检查公司财务等职权。 因此，首水汇金为横琴资产的控股股东。

根据首水汇金合伙协议，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人）拥有《合伙企业法》及协议所规定的对于
有限合伙企业事务的独占及排他的执行合伙事务的权利。 有限合伙人不执行有限合伙企业的合伙事
务，不得对外代表本有限合伙企业。任何有限合伙人均不得参与管理或控制本有限合伙企业的投资业
务及其他以有限合伙企业名义进行的活动、交易和业务，不得代表有限合伙企业签署文件，亦不得从
事其他对有限合伙企业形成约束的行为。因此，首水汇金由其普通合伙人即执行事务合伙人创元汇资
本实际控制。

④.创元汇资本历史沿革、股权结构、董监高、主营业务、主要合作方情况，主要业务与首创股份、
首创置业或与其相关联的公司关联情况

Ⅰ.历史沿革及股权结构
2015年 8月，通华强宇设立创元汇资本，设立时注册资本 5,000 万元，通华强宇出资 5,000 万元，

出资占比为 100%。 创元汇资本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 出资占比

1 通华强宇 5,000 100%
合计 5,000 100%

创元汇资本自设立以来，股权结构未发生变更。
Ⅱ.董监高情况
创元汇资本的董监高和主要工作履历如下：

人员姓名 职务 主要工作履历

王守玉 董事长 、经理

1999 年至 2000 年任北京锦绣大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员 ；2000 年至 2002 年
任北京冠威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投资顾问；2002 年至 2015 年任首创置业股份有限
公司助理总裁 ；2015 年至 2017 年任创元汇资本董事 ，2017 年至今任创元汇资本
董事长，2015 年至 2016 年任通华强宇董事，2016 年至今任通华强宇董事长，2015
年至今任创元汇资本经理 、通华强宇经理

唐军 董事 2002 年入职首创置业，历任首创置业董事、总裁 ；2015 年任创元汇资本和通华强
宇董事；2019 年 7 月退休

徐柴盛 董事

2006 年至 2010 年任永泰红磡集团的中国银宏基金经理 ；2010 年至 2011 年任海
航实业金融地产事业部高级投资经理 ；2011 年至 2015 年任平安信托物业投资部
投资经理；2015 年至 2017 年任中融信托执行董事 ；2017 年至今任创元汇资本董
事兼投资总监 、横琴资产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江堃 监事

2007 年至 2013 年任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审计
员 、 审计经理；2013 年至 2016 年任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审计经理 ；2016 年至 2017
年任深圳华资行股权投资公司风控负责人 ；2017 年至今任创元汇资本监事兼风
控副总经理、横琴资产监事

张焕涛 副总经理

1995 年至 2006 年任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海外业务部助 理总经 理 ；2006 年 至
2015 年任首创置业战略投资中心副总经理 ；2015 年至 2019 年任创元汇资本董
事 ；2015 年至今任通华强宇董事 、佳宜居执行董事 、经理 ；2017 年至今任创元汇
资本副总经理、项目发展事业部总经理 ，派驻管理横琴资产新大都饭店 1 号楼项
目

Ⅲ.创元汇资本主营业务、主要合作方情况
创元汇资本主要通过设立项目运营平台，运营房地产改造及开发等项目，创元汇资本直接对外投

资项目情况详见下表，其主要合作方包括蓝光地产、世茂地产、首创置业、首创股份等，部分项目来源
于首创股份或首创置业，部分项目来源于蓝光地产、世茂地产等公司。

单位：万元
序
号 名称 持股比例 设立时间

创 元 汇 资
本 拟 投 资
金额

创 元 汇 资 本 投 资 该
企业的资金来源 投资方向 投资项目

1 济南蓝和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49% 2019-12-27 20,000 代 表 合 格 投 资 者 资

募集资金进行投资
房地产开发项
目

济 南 蓝 光
悦府

2
珠海横琴创金上隆
四号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99.99% 2019-09-23 119,990 代 表 合 格 投 资 者 资
募集资金进行投资 尚未确定 无

3
珠海横琴创金上隆
三号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99.99% 2019-09-19 159,990 代 表 合 格 投 资 者 资
募集资金进行投资 尚未确定 无

4
珠海横琴创金涌隆
投资管理企业 （有
限合伙）

20.1% 2019-06-26 9,810 代 表 合 格 投 资 者 资
募集资金进行投资 尚未确定 无

5
珠海横琴创金上隆
股权投资企业 （有
限合伙）

60.02% 2019-04-28 12,010 代 表 合 格 投 资 者 资
募集资金进行投资

房地产开发项
目

蓝 光 成 都
青城河谷

6
珠海横琴瑞金汇新
股权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

99.95% 2018-02-11 20,000 代 表 合 格 投 资 者 资
募集资金进行投资 尚未确定 无

7 北京水汇创展企业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 2017-11-23 0.50 自有资金 信息技术 领图科技 、

云鲸科技

8 成都瑞元天禧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 40% 2017-11-06 120 自有资金 尚未确定 无

9 首水汇金 0.66% 2017-06-12 100 自有资金 房地产改造及
运营项目

首 创 股 份
新 大 都 饭
店 1 号楼

10
北京创元上东股权
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

1% 2016-11-23 10 自有资金 房地产开发项
目 四川远大

11 上海穆捷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24.596% 2015-12-21 35,000 代 表 合 格 投 资 者 资

募集资金进行投资
房地产开发项
目

北 京 世 茂
国风长安

12
珠海横琴创元中环
股权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

16.22% 2015-11-03 6,000 向 合 格 投 资 者 募 集
资金

房地产改造及
运营项目

中 环 假 日
酒店

13
珠海横琴创元天禧
股权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

91.51% 2015-11-03 110,000 代 表 合 格 投 资 者 资
募集资金进行投资

房地产改造及
运营项目

首 汇 健 康
科技园

14
珠海横琴瑞元天信
股权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

97.86% 2015-09-08 137,000 代 表 合 格 投 资 者 资
募集资金进行投资

房地产开发项
目

成 都 天 禧
68#

15 珠海横琴创元汇金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 2016-09-02 1,000 自有资金 房地产开发项

目
重 庆 首 创
城 、成都娇
子 1 号 、成
都 天 禧
68#、 重庆
光和城 、北
京 平 谷 自
住房

16 北京瑞元众合投资
有限公司 100% 2015-02-09 1,000 自有资金 房地产开发项

目

17
珠海横琴瑞元伟华
股权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

3.75% 2014-12-24 1,500 自有资金 房地产开发项
目

成都娇子 1
号

18
珠海横琴瑞元嘉陵
股权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

86.49% 2014-09-17 320,000 代 表 合 格 投 资 者 资
募集资金进行投资

房地产开发项
目

重 庆 首 创
城

19
珠海横琴瑞元嘉陵
股权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

0.59% 2014-09-17 2,200 自有资金 房地产开发项
目

20
珠海横琴首创置业
自住房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8.67 2014-03-17 850 自有资金 房地产开发项
目

北 京 平 谷
自住房

21
珠海横琴首创置业
光和城股权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3.33% 2013-07-01 900 自有资金 房地产开发项
目

重 庆 光 和
城

注 1：上表中珠海横琴创元天禧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水汇创展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珠海横琴首创置业自住房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珠海横琴首创置业光和城股权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的持股已对外转让；

注 2：中环假日酒店项目的项目管理公司为北京中环鑫融科技有限公司（曾用名：北京中环鑫融
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目前该公司股权已对外转让，转让前珠海横琴创元中环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为其股东，珠海横琴创元中环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公司股权未对外转让，因此仍在上表中体
现；

注 3：第 19 列中持有的珠海横琴瑞元嘉陵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GP 份额已对外转让，第 18
列中列示的为持有的珠海横琴瑞元嘉陵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 LP份额，未对外转让。

⑤.通华强宇设立背景、历史沿革、股权变动及出资情况、董监高情况及合作方的具体情况
Ⅰ.设立背景及历史沿革、股权变动及合作方情况
ⅰ.通华强宇设立
2011年 12月，北京广通方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出资设立通华强宇，设立时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出资占比为 100%。
ⅱ.2012年股权转让
2012年 6月，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首创置业、佳宜居拟共同投资房山区的芭蕾雨悦都项目，

自北京广通方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分别受让其持有的通华强宇 40%、40%和 20%股权。该项目的合作
方为首创置业。 通华强宇本次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 出资占比

1 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400 40%
2 首创置业 400 40%
3 佳宜居 200 20%
合计 1,000 100%

ⅲ.2013年股权转让
2013年 12月，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南通中铁德闳长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签署股权转让协

议，南通中铁德闳长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受让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在通华强宇 40%的股份。 通华
强宇本次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 出资占比

1 南通中铁德闳长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400 40%
2 首创置业 400 40%
3 佳宜居 200 20%
合计 1,000 100%

ⅳ.2015年股权转让
2015 年 8 月，南通中铁德闳长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

议，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受让南通中铁德闳长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在通华强宇 40%的股份，本次
股权转让完成后，通华强宇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 出资占比

1 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400 40%
2 首创置业 400 40%
3 佳宜居 200 20%
合计 1,000 100%

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系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601390.SH、0390.HK）下属公司，实际控制人为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是集施工安装、工业制造、房地产开发、金融
投资和其他业务于一体的特大型企业集团，具备房地产行业的投资经验。首创置业系公司控股股东首
创集团控股的 H股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佳宜居股东
为创元汇资本管理团队，以管理团队持股平台的角色参与投资和管理的房地产项目的运作。

芭蕾雨悦都项目完成后，由于通华强宇位于天津，而其管理团队主要位于北京，为便于经营管理，
2015年通华强宇在北京设立创元汇资本作为后续投资的基金管理人，并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备案。 目前，通华强宇无实际经营业务。

Ⅱ.股东出资情况
首创置业和佳宜居投资通华强宇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 中铁信托对通华强宇出资资金来源未取

得相关凭证，首创置业和佳宜居均未与中铁信托签订类似保底协议条款。
Ⅲ.董事会席位及董监高情况
通华强宇设股东会，股东依据实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审议增资或减资、修改章程、合并分立或

其他变更公司形式事项时需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股东通过，审议公司经营方针、选举和更换董
事及监事等其他事项需经代表二分之一表决权股东通过。

通华强宇设董事会，董事由股东提名，股东会选举产生。 2012年 6月，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首
创置业和佳宜居自北京广通方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分别受让 40%、40%和 20%股权，成为通华强宇股
东，同时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提名 2名董事，首创置业提名 2名董事，佳宜居提名 1董事。通华强宇
董事会实行一人一票表决方式，审议利润分配和弥补方案、增资或减资方案、合并分立或其他变更公
司形式需董事会全票通过，审议决定公司投资计划、制订财务预算及决算方案等其他事项需董事会全
体董事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方能通过，中铁信托、首创置业和佳宜居三名股东均无法控制股东会及董事
会决议结果。

通华强宇的董监高和主要工作履历如下：
人员姓名 职务 主要工作履历

王守玉 董事长 、经理

1999 年至 2000 年任北京锦绣大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员 ；2000 年至 2002 年
任北京冠威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投资顾问；2002 年至 2015 年任首创置业股份有限
公司助理总裁 ；2015 年至 2017 年任创元汇资本董事 ，2017 年至今任创元汇资本
董事长，2015 年至 2016 年任通华强宇董事，2016 年至今任通华强宇董事长，2015
年至今任创元汇资本经理 、通华强宇经理

唐军 董事 2002 年入职首创置业，历任首创置业董事、总裁 ；2015 年任创元汇资本和通华强
宇董事；2019 年 7 月退休

李振 董事 2011 年至今 ，任北京君德财富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兼任中铁融信 （天
津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刘争春 董事

1996 年至 2001 年任中国一航集团成都航空仪表公司分公司财务部财务主管 ；
2001 年至 2002 年任四川坤达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理 ；2003 年至 2016 年任中铁
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部北京业务部总经理 ，2016 年至今任中铁融信 （天津 ）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

张焕涛 董事

1995 年至 2006 年任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海外业务部助 理总经 理 ；2006 年 至
2015 年任首创置业战略投资中心副总经理 ；2015 年至 2019 年任创元汇资本董
事 ；2015 年至今任通华强宇董事 、佳宜居执行董事 、经理 ；2017 年至今任创元汇
资本副总经理、项目发展事业部总经理 ，派驻管理横琴资产新大都饭店 1 号楼项
目

刘菁 监事 2009 年至 2016 年任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高级信托经理 ；2016 年至今任中铁
融信（天津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管理部总经理

⑥.佳宜居历史沿革、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主营业务、主要合作方及董监高情况
Ⅰ.历史沿革及股权结构
ⅰ.2011年 6月，佳宜居设立
2011年 6月，北京东海联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10万元设立佳宜居，持有佳宜居 100%股权。
ⅱ.2012年 6月，股权转让
2012年 6月，北京东海联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佳宜居 100%股权转让给桂胜春，转让

完成后，桂胜春出资 10万元，持有佳宜居 100%股权。
ⅲ.2012年 12月，股权转让
2012 年 12 月，桂胜春将持有的佳宜居 100%股权分别转让给钟北辰、张军，本次转让完成后，钟

北辰、张军分别出资 5万元，各持有佳宜居 50%股权。
ⅳ.2015年 8月，股转转让
2015年 8月， 钟北辰、 张军将持有的佳宜居 100%股权转让给北京东海碣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本次转让完成后，北京东海碣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 10万元，持有佳宜居
100%股权。

Ⅱ.实际控制人情况
佳宜居股权结构如下：

佳宜居系北京东海碣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全资子公司，根据北京东海碣石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协议，王守玉为北京东海碣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
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 执行事务合伙人能够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事务，有权管理、经营、控制
合伙企业并决定各项投资和管理事务。

综上，王守玉为佳宜居和北京东海碣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
Ⅲ.主营业务情况
佳宜居为持股平台，自设立以来未实际开展过业务，无业务合作方。
Ⅳ.董监高情况
佳宜居董监高及主要工作履历如下：

人员姓名 职务 主要工作履历

张焕涛 执行董事、经理

1995 年至 2006 年任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海外业务部助理总经理 ；2006 年至
2015 年任首创置业战略投资中心副总经理；2015 年至 2019 年任创元汇资本董
事 ；2015 年至今任通华强宇董事 、佳宜居执行董事 、经理 ；2017 年至今任创元
汇资本副总经理、项目发展事业部总经理 ，派驻管理横琴资产新大都饭店 1 号
楼项目

孙京炜 监事
2006 年至 2011 年任北京探戈坞旅游开发公司项目经理 ；2011 年至 2015 年任
首创置业战略投资中心高级经理 ；2015 年至今任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信托经理兼佳宜居监事

Ⅴ.首创置业与佳宜居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委派王守玉为其在通华强宇的董事原因，王守玉与
首创置业合作、人事等经济利益关系情况，佳宜居非实际为首创置业的内部人控制

首创置业与佳宜居不存在以协议或其他方式约定在通华强宇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时采取相同意
思，亦未签署一致行动或类似协议，股东表决时均为各自真实意思表达，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首创置业指派王守玉为通华强宇董事时，王守玉系首创置业员工。通华强宇五名董事中，王守玉、
唐军由首创置业委派，李振、刘争春由中铁信托委派，张焕涛由佳宜居委派。由于首创置业设立全资子
公司首金资本管理（天津）有限公司从事与通华强宇及创元汇类似的业务，首创置业主要经营重心侧
重于首金资本管理（天津）有限公司，对所持有的通华强宇股权有转出计划，因此，王守玉离职后，首创
置业未再委派新的董事。 王守玉作为佳宜居的实际控制人，间接持有创元汇资本的股权，创元汇资本
所投资的部分项目的合作方为首创置业。

佳宜居由其管理团队负责经营管理，由管理团队根据市场化原则及商业利益作出经营决策，首创
置业不参与其任何经营管理。根据佳宜居管理团队出具的说明和承诺，佳宜居经营管理不存在受到首
创置业控制或受首创置业影响的情形，佳宜居也不存在为首创置业的内部人控制的情况。

⑦.日常经营管理
横琴资产为新大都饭店装修改造设立的项目公司，其日常经营主要由创元汇资本管理团队负责，

中铁信托、首创置业作为出资方不实质参与横琴资产和创元汇资本的经营管理。
综上所述，根据对股权结构、董事会席位和日常经营管理分析，创元汇资本主要由管理团队负责

日常经营管理工作，中铁信托、首创置业作为出资方不实质参与横琴资产和创元汇资本的经营管理，
创元汇资本及其控制的横琴资产无实际控制人。

2）首水汇金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首水汇金为横琴资产控股股东，穿透后无实际控制人，其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情况如下：

注：首星胜运国际租赁（天津）有限公司（简称“首星胜运”）；北京瑞元众合投资有限公司（简称“瑞
元众合”）；北京都润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简称“都润生态”）；临沂市万平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简称
“万平安装”）；鼎蓝水务工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简称“鼎蓝水务”）；天津通华强宇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简称“通华强宇”）；胜运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简称“胜运国际”）；北京水星环境有限公司（简称“水星
环境”）；中水首创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中水首创”），北京宝泰仁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宝泰仁
和”）；北京鼎蓝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鼎蓝控股”）；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铁信托”）；德
高恒大（北京）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德高恒大”）；众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众懋投资”）；中国中铁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中铁”）；北京碣石东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碣石东海”）。

3）横琴资产、首水汇金及其实际控制人与申请人及其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关联关系情况
①《上市规则》、《企业会计准则》等关于关联关系的认定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关联法人主要包括Ⅰ直接或者间接控

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其他组织；Ⅱ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
人或其他组织；Ⅲ 上市公司董监高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Ⅳ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第四条规定，下列各方构成企业的关联方：Ⅰ该企
业的母公司；Ⅱ该企业的子公司；Ⅲ与该企业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Ⅳ对该企业实施共同控
制的投资方；Ⅴ对该企业施加重大影响的投资方；Ⅵ该企业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Ⅶ该企业主要投
资者个人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Ⅷ该企业或其母公司的关键管理人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
成员；Ⅸ该企业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
大影响的其他企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规定，除《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第四条规定
外，下列各方构成关联方，应当按照第 36号准则进行相关披露：Ⅰ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
单位（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Ⅱ企业的合营企业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
营企业。 本解释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

②横琴资产及首水汇金的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与申请人及其实际控制人、 董监高关联关系情
况

根据上述横琴资产、首水汇金股权结构，横琴资产、首水汇金无实际控制人。横琴资产、首水汇金、
创元汇资本及其相关股东与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的股权关系以及是否构成关联关系的具体判断如
下：

横琴资产 、首水汇金 、创元汇资
本及其相关股东与发行人及其
实际控制人的股权关系

依据相关规则判断横琴资产、首水汇金 、创元汇资本及其相关股东与发行人及其实
际控制人是否构成关联关系

《上市规则》 《企 业 会 计 准 则 36
号》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

首创股份参股公司首星胜运 、都
润生态为首水汇金 LP

各方不 构成关 联关
系

由于参股企业首星胜运、都润生态不控制首水汇金 ，因此各方
不构成关联关系

首创集团持有首创置业 54.57%
股份 ，首创置业为首创集团控股
子公司

（1）首创置业为首创股份关联方；
（2）由于首创置业不控制通华强宇，首

创股份与通华强宇及其下属公司不构成
关联关系

（1）首创置业为首创股份关联方；
（2） 首创置业持有通华强宇 40%股

权 。 通华强宇为首创置业联营企业 ，通
华强宇及其下属创元汇资本 、 首水汇
金、横琴资产应作为关联方披露

除上述股权关系外，首创股份董监高未在横琴资产、首水汇金、创元汇资本及其相关股东任职，与
横琴资产、首水汇金、创元汇资本及其相关股东不构成关联关系。

报告期内，除首创置业为首创集团子公司外，横琴资产、首水汇金、创元汇资本及其相关股东与发
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对于与横琴资产、首水汇金及其相关股东关联关
系的披露符合《上市规则》、《企业会计准则 36号》相关规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号》相关规定，通华强宇为首创置业联营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
起通华强宇及其下属创元汇资本、首水汇金、横琴资产应作为关联方披露。

4）不存在委托持股、股权代持等情形
根据横琴资产、首水汇金、创元汇资本、通华强宇及佳宜居等相关自然人股东出具的声明和承诺，

上述自然人均系自己持有的股东权益，不存在委托持股、股权代持等情形或其他利益安排。
（2）发行人关联方首创置业未与他人共同控制首水汇金，上述关联方准确、全面，前述交易不存在

利益输送、商业贿赂等违法违规行为。
1）发行人关联方首创置业未与他人共同控制首水汇金，上述关联方认定准确、全面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0号———合营安排》相关规定：
①共同控制是指按照相关约定对某项安排所共有的控制， 并且该安排的相关活动必须经过分享

控制权的参与方一致同意后才能决策；

②在判断是否存在共同控制时，应当首先判断所有参与方或参与方组合是否集体控制该安排，其
次再判断该安排相关活动的决策是否必须经过这些集体控制该安排的参与方一致同意；

③如果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方组合能够集体控制某项安排的，不构成共同控制。
首水汇金由创元汇资本控制，创元汇资本为通华强宇全资子公司。 通华强宇设股东会，股东依据

实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审议增资或减资、修改章程、合并分立或其他变更公司形式事项时需经代
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股东通过，审议公司经营方针、选举和更换董事及监事等其他事项需经代表二
分之一表决权股东通过。 审议利润分配和弥补方案、增资或减资方案、合并分立或其他变更公司形式
需董事会全票通过，审议决定公司投资计划、制订财务预算及决算方案等其他事项需董事会全体董事
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方能通过，三名股东对于通华强宇的重大事项进行集体决策，不构成共同控制，不
存在首创置业与他人共同控制首水汇金的情形，上述关于关联方的认定准确、全面。

2）前述交易不存在利益输送、商业贿赂等违法违规行为
①本次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首创股份与横琴资产相关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相关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②2.36亿元工程改造款有专项预算，相关资金按工程进度拨付，专户管理、独立核算，不存在将公

司借款变相拆借给股东的情形
Ⅰ.2.36亿元工程改造款有专项预算，公司借予横琴资产资金均用于装修项目相关费用
首创股份为新大都饭店改造制定了专项预算，项目改造总金额不超过 2.36 亿元，其中：前期工程

3,478.13万元、建安工程 16,750.00万元、园林市政工程 2,540.00 万元、其他配套设施改造费用 877.31
万元。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为横琴资产提供借款 8,251.74万元，借款利率 6.37%。 横琴资产针
对新大都饭店 1号楼项目的主要支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1 工程费用 6,699.12

2 建设期管理费 1,102.50

3 招商、运营及其他费用 354.84

合计 8,156.46

占借款比例 98.84%

公司借予横琴资产款项用于新大都改造装修事宜， 横琴资产不存在将公司借款变相拆借给股东
的情形。

Ⅱ.项目相关资金按工程进度拨付，且通过横琴资产设立专户、独立核算，不存在将公司借款变相
拆借给股东的情形

根据公司与横琴资产签订的《借款协议》，公司为横琴资产提供的借款仅限于新大都饭店 1 号楼
的装修、改造，若横琴资产将该借款挪作他用，公司有权要求其立即偿还借款，并追究其违约责任。

横琴资产每月向新大都委员会报送资金计划， 由首创股份财务管理部及相关部门审核资金计划
是否符合项目预算，对比工程时间安排审核资金用途是否符合改造、装修工程进度，从而决定是否批
准横琴资产上报的资金计划并向横琴资产拨付申请款项。 上述机制保证首创股份按照新大都饭店工
程进度向横琴资产拨付资金。

同时，为保证项目资金与财务核算的独立性，新大都饭店 1号楼项目相关的资金收支均通过横琴
资产独立核算；首创股份与横琴资产各指派两名代表组成新大都运营委员会，用于审查横琴资产的借
款使用计划及具体资金用途。

横琴资产针对新大都项目开立专用账户用于接收首创股份拨付款项， 首创股份拥有横琴资产新
大都项目专用账户查询权限的 U 盾，能够随时查询账户的资金流出和流入，监控向横琴资产拨付资
金的实际去向。 同时，首创股份掌握横琴资产与其供应商签订合同的台账，能够取得供应商的名称与
收款账户等协议相关信息，从而核实借予横琴资产款项是否真实用于新大都饭店的装修和改造，如横
琴资产将新大都饭店项目专项资金用于其他用途，首创股份可以采取向横琴资产追偿等方式，追究横
琴资产违约责任。 上述管控措施保证首创股份向横琴资产的借款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综上所述，首创股份与横琴资产相关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相关资金通过专户管理，专款
专用，并根据前期制定的预算和工程进度进行审批和付款，首创股份对于项目资金使用能够做到有效
控制，不存在利益输送、商业贿赂等违法违规行为。

二、盈利能力分析
（一）营业收入分析
1、营业收入构成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主 营 业
务收入 672,079.82 96.61% 1,464,111.74 98.21% 1,219,791.79 97.93% 921,387.81 99.23%

其 他 业
务收入 23,555.76 3.39% 26,615.62 1.79% 25,744.52 2.07% 7,114.27 0.77%

合计 695,635.58 100.00% 1,490,727.36 100.00% 1,245,536.30 100.00% 928,502.08 100.00%

报告期内，发行人营业收入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张逐年增长。 2017 年至 2020 年 1-6 月，公司主营
业务收入分别为 921,387.81万元、1,219,791.79万元、1,464,111.74 万元和 695,635.58 万元， 占同期营
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99.23%、97.93%、98.21%和 96.61%。

2、主营业务收入构成分析
（1）按行业划分的主营业务收入构成
报告期内，发行人按行业划分的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分行业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污水处理 161,551.71 24.04% 257,293.99 17.57% 199,621.57 16.37% 157,529.93 17.10%
自 来 水 生 产
销售 96,350.96 14.34% 202,849.43 13.85% 158,230.97 12.97% 123,602.16 13.41%

垃圾处理 221,446.18 32.95% 393,290.47 26.86% 340,884.56 27.95% 302,307.61 32.81%
环保建设 184,214.50 27.41% 576,471.06 39.37% 484,235.51 39.70% 282,058.80 30.61%
京 通 快 速 路
通行费 7,696.41 1.15% 33,692.07 2.30% 34,819.49 2.85% 33,423.38 3.63%

其他 820.05 0.12% 514.71 0.04% 1,999.68 0.16% 22,465.92 2.44%
主 营 业 务 收
入合计 672,079.82 100.00% 1,464,111.74 100.00% 1,219,791.79 100.00% 921,387.81 100.00%

按行业划分，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主要由垃圾收集及处理、环保建设、污水处理及自来水生产和
销售等构成。 2017年以来，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张逐年增长。

2018年，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相较于 2017 年增加 298,403.98 万元，增幅为 32.39%，一方面是由
于新增供水项目公司使得自来水业务收入稳定增长；另一方面由于随着 BOT 项目的增加，环保工程
建设规模随之增加。

（2）按地区划分的主营业务收入构成
报告期内，发行人按地区划分的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分地区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华北地区 166,332.30 24.75% 301,878.90 20.62% 220,805.49 18.10% 219,080.74 23.78%

华东地区 195,330.65 29.06% 422,093.64 28.83% 340,872.11 27.95% 235,567.98 25.57%

中南地区 112,328.96 16.71% 160,428.17 10.96% 176,308.17 14.45% 97,992.07 10.64%

东北地区 13,232.05 1.97% 19,290.32 1.32% 26,402.16 2.16% 15,791.22 1.71%

西南地区 54,035.23 8.04% 281,500.64 19.23% 182,833.52 14.99% 97,277.23 10.56%

西北地区 8,571.29 1.28% 10,487.28 0.72% 11,787.47 0.97% 1,497.77 0.16%

境 内 业 务 收
入小计 549,830.48 81.81% 1,195,678.95 81.67% 959,008.92 78.62% 667,207.01 72.41%

境外业务 122,249.34 18.19% 268,432.79 18.33% 260,782.88 21.38% 254,180.79 27.59%

主 营 业 务 收
入合计 672,079.82 100.00% 1,464,111.74 100.00% 1,219,791.79 100.00% 921,387.80 100.00%

整体上看，首创股份主要通过下属项目公司在项目所在地以特许经营方式开展公用事业服务，由
于首创股份在华北、华东、中南地区布局的项目公司较多，且四川青石、首创爱华等工程公司在华东、
中南等地区承接的工程项目较多，因此公司在华北、华东、中南等地区的主营业务收入占比相对高于
其他区域。

（二）营业成本分析
1、营业成本结构
报告期内，发行人营业成本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主 营 业
务成本 471,492.09 99.08% 1,040,276.48 99.15% 852,819.60 98.94% 634,156.77 99.55%

其 他 业
务成本 4,361.37 0.92% 8,898.34 0.85% 9,125.92 1.06% 2,842.42 0.45%

合计 475,853.46 100.00% 1,049,174.82 100.00% 861,945.52 100.00% 636,999.19 100.00%

报告期内，发行人营业成本随着业务扩张和营业收入的增加逐年增长。 其中，主营业务成本占比
较高且较为稳定，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成本占营业成本的比重分别为 99.55%、98.94%、99.15%和
99.08%。

2、主营业务成本结构及变动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成本具体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分行业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污水处理 98,891.01 20.97% 167,787.40 16.13% 137,256.98 16.09% 103,212.27 16.28%

自来水生产
销售 68,220.79 14.47% 143,666.47 13.81% 120,141.26 14.09% 91,111.39 14.37%

垃圾处理 158,289.82 33.57% 269,449.72 25.90% 230,439.09 27.02% 201,280.03 31.74%

环保建设 141,251.68 29.96% 443,737.45 42.66% 350,614.26 41.11% 205,513.75 32.41%

京通快速路
通行费 4,112.55 0.87% 13,716.74 1.32% 13,095.15 1.54% 13,524.95 2.13%

其他 726.24 0.15% 1,918.69 0.18% 1,272.85 0.15% 19,514.39 3.07%

主营业务成
本合计 471,492.09 99.99% 1,040,276.48 100.00% 852,819.60 100.00% 634,156.77 100.00%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成本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张相应增长，主营业务成本构成与主营业务收
入构成基本一致，主要为垃圾处理、污水处理、自来水生产销售以及环保建设业务相关成本。（三）毛利
率分析

1、主营业务毛利及毛利率变动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及毛利率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分行业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污水处理 62,660.70 38.79% 89,506.59 34.79% 62,364.59 31.24% 54,317.66 34.48%

自来水生产
销售 28,130.17 29.20% 59,182.96 29.18% 38,089.71 24.07% 32,490.77 26.29%

垃圾处理 63,156.36 28.52% 123,840.75 31.49% 110,445.47 32.40% 101,027.58 33.42%

环保建设 42,962.82 23.32% 132,733.61 23.03% 133,621.25 27.59% 76,545.05 27.14%

京通快速路
通行费 3,583.86 46.57% 19,975.33 59.29% 21,724.34 62.39% 19,898.43 59.53%

其他 93.81 11.44% -1,403.98 -272.77% 726.83 36.35% 2,951.53 13.14%

主营业务毛
利 200,587.73 29.85% 423,835.26 28.95% 366,972.19 30.08% 287,231.04 31.17%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 1-6 月， 发行人主营业务毛利分别为 287,231.04 万
元、366,972.19 万元、423,835.26 万元和 200,587.73 万元，主营业务综合毛利率整体上略有下降，主要
是由于环保建设业务毛利率下降所致。

环保建设业务的毛利率有所波动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青石建设、 首创爱华等工程承包单位承接
的各工程项目投资概算、建设内容及相应的毛利空间存在差异。此外，近年来青石建设、首创爱华承接
的工程总承包业务有所增加， 该类总承包业务通常合同金额较大因此个别大项目毛利率对整体环保
建设业务毛利率影响较大。

整体上看，由于公司业务规模呈增长趋势，报告期内公司毛利逐年增加，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
断扩张，毛利逐年增加。

2、可比上市公司综合毛利率比较
首创股份的主营业务涵盖供水、污水处理、固废处理、环保建设等多个领域，具备较强的综合环境

服务能力，2019 年上述四大业务板块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分别为 13.85%、17.57%、26.86%、39.37%，目
前我国 A股市场尚不存在业务板块与收入分布与首创股份完全相似的可比公司，因此选取我国 A 股
上市公司中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涵盖上述四大业务板块中的多个板块的环保行业上市公司作为可比上
市公司。

报告期内， 首创股份及可比上市公司以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口径计算得出的综合毛利率情况如
下：
公司名称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中山公用 28.51% 29.52% 29.97% 31.15%

兴蓉环境 43.69% 38.93% 40.79% 41.19%

上海环境 32.44% 29.36% 36.75% 33.71%

启迪桑德 29.14% 25.73% 27.69% 30.95%

瀚蓝环境 40.51% 28.01% 29.95% 31.63%

重庆水务 43.07% 42.02% 41.77% 46.11%

绿城水务 39.22% 39.84% 43.45% 45.12%

鹏鹞环保 32.11% 33.43% 50.19% 52.45%

东江环保 38.01% 36.08% 35.29% 35.88%

钱江水利 49.84% 37.33% 38.06% 38.95%

江南水务 24.97% 54.21% 49.37% 46.74%

国中水务 30.41% 32.42% 31.56% 33.88%

创业环保 25.08% 31.97% 36.32% 39.90%

洪城水业 33.36% 25.09% 24.75% 23.10%

武汉控股 28.51% 29.92% 28.93% 25.47%

行业平均 35.03% 34.26% 36.32% 37.08%

首创股份 30.37% 34.62% 30.80% 31.40%

数据来源：Wind资讯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 1-6 月， 首创股份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31.40%、

30.80%、34.62%和 30.37%，与行业平均水平基本相符。 各上市公司的毛利率存在一定差异，主要是由

于各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侧重领域、业务模式等不尽相同。此外，由于各家公司的主要经营区域不同，各
地区的供水、污水处理等业务的定价原则及处理量相关条款等毛利影响因素也存在一定差异。

（四）期间费用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期间费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销售费用 1,139.04 2,627.51 1,739.85 6,020.14
管理费用（含研发费用） 82,556.06 161,115.74 147,484.32 128,299.13
财务费用 66,263.68 125,582.99 122,498.71 91,165.58
期间费用 149,958.79 289,326.24 271,722.88 225,484.85
销售费用/期间费用 0.76% 0.91% 0.64% 2.67%
管理费用/期间费用 55.05% 55.69% 54.28% 56.90%
财务费用/期间费用 44.19% 43.41% 45.08% 40.43%
营业收入 695,635.58 1,490,727.36 1,245,536.30 928,546.84
销售费用/营业收入 0.16% 0.18% 0.14% 0.65%
管理费用/营业收入 11.87% 10.81% 11.84% 13.82%
财务费用/营业收入 9.53% 8.42% 9.84% 9.82%
期间费用/营业收入 21.56% 19.41% 21.82% 24.28%

1、销售费用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 1-6 月， 发行人销售费用分别为 6,020.14 万元、

1,739.85万元、2,627.51万元和 1,139.04万元， 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0.65%、0.14%、0.18%和
0.76%，销售费用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重较低。

由于首创股份主要基于自身品牌优势、行业影响力等进行业务拓展，且公司逐步加强了对市场推
广相关支出费用的控制，因此首创股份的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相对较低。

2、管理费用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 1-6 月， 发行人管理费用（含研发费用） 分别为

128,299.13万元、147,484.32万元、161,115.74万元和 82,556.06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 13.82%、
11.84%、10.81%和 11.87%。

报告期内，首创股份管理费用呈增加趋势，主要是由于随着公司项目开拓及运营规模扩大，首创
股份的管理人员相应增加，人工成本增加是管理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

3、财务费用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 1-6 月， 发行人财务费用分别为 91,165.58 万元、

122,498.71万元、125,582.99万元和 66,263.68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9.82%、9.84%、8.42%和
9.53%。

报告期内，发行人财务费用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利息支出 82,308.36 153,860.85 139,188.32 99,279.22

减：利息资本化 -18,089.31 37,210.65 25,567.97 12,802.68

减：利息收入 -5,080.87 7,977.26 9,641.32 9,310.26

汇兑损失（减：收益） 698.16 3,600.87 6,168.94 5,138.62

未确认融资费用 3,327.58 5,667.97 4,861.70 3,988.25

手续费及其他 3,099.77 7,641.20 7,489.03 4,872.44

合计 66,263.68 125,582.99 122,498.71 91,165.58
报告期内，利息支出是发行人财务费用的主要构成部分；为满足业务规模不断发展的资金需求，

发行人主要通过银行借款、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等方式进行债务融资，随着公司借款规模增加导致公司
利息支出增加。 此外，首创股份外币货币性项目受汇率波动影响将影响汇兑损益。

（五）非经常性损益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754.81 -122.92 5,226.94 1,881.0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
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2,717.10 7,701.43 5,789.23 4,595.43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 0.88 294.87 -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
损益 - - -4,943.62 -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
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
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 - - 221.09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 5,777.86 - -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1,747.31 3,074.16 2,518.96 2,095.27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
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 43.89 180.58 -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 142.31 -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66.08 1,349.59 -46.94 -3,986.9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98.00 0.00 - 1,664.31
所得税影响额 -1,445.83 -3,040.69 -2,258.56 -2,123.8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531.50 -4,652.35 -634.82 -682.91
合计 3,805.99 10,274.15 6,126.65 3,663.42

报告期内， 发行人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分别为 3,663.42 万元、6,126.65 万元、10,274.15 万元和
3,805.99万元，占当期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比例分别为 5.99%、8.52%、10.72%和 8.93%。发
行人非经常性损益主要为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及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等。 2019 年，公司实现非
经常性损益 10,274.15万元，主要是由于公司收回以前年度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部分长期应收款以及
当期政府补助金额较大所致。

三、现金流量分析
（一）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主要项目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708,533.20 1,329,855.55 996,798.28 822,911.72
收到的税费返还 6,795.24 17,297.67 14,616.69 12,142.01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3,804.88 63,272.19 107,033.14 87,013.8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39,133.33 1,410,425.41 1,118,448.11 922,067.5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32,900.95 593,668.15 395,645.54 316,271.0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20,654.24 230,135.05 198,485.89 172,635.06
支付的各项税费 80,596.68 145,429.34 107,790.95 92,286.8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1,721.03 107,854.28 87,024.62 91,948.7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95,872.90 1,077,086.81 788,946.99 673,141.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3,260.43 333,338.60 329,501.12 248,925.79

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和 2020年 1-6月，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248,925.79万元、329,501.12万元、333,338.60万元和 143,260.43万元。

2018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相较于 2017 年度增加 80,575.33 万元，增幅为
32.37%，主要是由于公司 2018年经营情况较好，业务规模增加导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增多。

（二）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投资活动现金流量主要项目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50,175.02 80,363.73 55,578.50 129,235.62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5,775.11 13,240.96 11,257.85 16,194.30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88.21 6,536.45 9,531.58 26,804.94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
金 6,051.80 17,932.84 22,526.15 10,324.11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2,190.14 118,073.97 98,894.08 182,558.97
购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555,023.84 1,167,363.98 925,522.15 744,982.68

投资支付的现金 70,347.70 80,080.40 70,447.46 65,372.96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支
付的现金净额 99,346.68 - 7,511.24 53,482.76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
金 1,440.00 2,080.00 830.00 20,737.79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26,158.22 1,249,524.38 1,004,310.85 884,576.1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3,968.08 -1,131,450.41 -905,416.77 -702,017.23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 1-6 月， 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
为-702,017.23万元、-905,416.77万元、-1,131,450.41 万元和-663,968.08 万元。 报告期发行人投资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为负数，主要由于随着公司业务规模扩大，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增加，使得投资活动现金流出规模较大。

（三）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筹资活动现金流量主要项目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0,030.91 557,606.03 561,759.72 322,001.39

其中：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
收到的现金 10,030.91 57,606.03 95,754.92 82,001.39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265,145.85 1,541,714.38 1,670,204.22 1,247,943.31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 - 685,198.56 15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02.30 5,250.00 1,779.40 9,798.54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78,179.06 2,104,570.41 2,918,941.91 1,729,743.25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98,406.37 1,300,302.81 1,926,585.07 995,155.05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131,700.91 239,192.66 186,460.78 149,795.79

其中： 子公司支付少数股东的股
利 、利润 2,167.22 7,018.52 8,903.15 9,268.16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112.09 6,269.42 18,728.04 5,959.81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34,219.37 1,545,764.89 2,131,773.89 1,150,910.6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3,959.68 558,805.52 787,168.02 578,832.60
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和 2020年 1-6月，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578,832.60万元、787,168.02万元、558,805.52万元和 643,959.68万元。
2018 年度，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787,168.02 万元，较 2017 年度大幅增加，主

要是由于 2018年公司业务规模扩大，通过银行借款、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等方式筹集资金相应增加。其
中，2018年首创股份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6.58 亿元、 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20
亿元、发行中期票据募集资金 28亿元，超短期融资券净增加 5亿元，首创环境发行绿色债券募集资金
3亿美元，导致公司 2018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 2017年度大幅增加。

四、资本性支出分析
（一）报告期内资本性支出情况
1、重大对外收购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交易作价在 5,000万元以上的股权收购情况如下：
（1）2017年收购河北华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交易作价 73,927万元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7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河北华冠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北京产权交易所通过公开招拍挂程序，参与收购河北华冠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收购价格为 73,927万元。 2017年首创股份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2018年收购成都金强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60%股权，交易作价 85,613.97万元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8年度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增资扩股方式取得成都金强自来水

有限责任公司 60%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取得成都金强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60%股权，最终交易作价为 85,613.97万元。 2018年首创股份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3）2018年收购繁昌县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70%股权，交易作价 10,600万元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8年度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繁昌县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70%股

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参与繁昌县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70%股权转让项目， 最终交易作价为 10,600 万
元。 2018年首创股份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并将公司更名为“芜湖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2、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等重大支出
报告期内， 公司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分别为 744,982.68 万元、

925,522.15万元、1,167,363.98万元、555,023.84万元。
（二）未来可预见的重大资本性支出计划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偿还银行借款， 除日常业务经营中的项目投资建设之

外，公司目前暂不存在其他重大资本性支出计划。
第五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
公司本次配股拟以实施本次配股方案的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的股份总数为基数，按照每 10 股配售

3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30,000.00万元。 2019 年 5 月 6 日，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配股条件的议案》等相关议案；2019 年 5 月 29 日，
公司 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配股相关议案。

二、本次配股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30,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公司补充流动资

金及偿还银行贷款，以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为公司各项业务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保障。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银行贷款的实际到期日通过自筹资金先行偿还，并在募集资

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三、本次配股募集资金运用对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一）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配股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总额将同时增加，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有所降低，公

司财务状况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财务结构趋向合理与优化， 有利于增强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
力。

（二）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配股的实施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随着公司运营规模的增加，未来的营业收入也

将继续保持增长，公司盈利能力能够进一步提升。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到位后短期内可能会导致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等指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

降。 但随着公司新增项目的逐步投产，未来公司盈利能力、经营业绩将会保持较高水平。
（三）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将降低公司当前面临的经营现金流压力，降低经营风险，提升营运能力。同时，

随着新增项目的建成达产，公司经营现金流量净额、自由现金流量均将大幅增加，公司现金流量状况
将得到进一步优化。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 公司最近三年一期的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二） 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三） 公司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四） 注册会计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审核报告；
（五）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六） 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备查文件查阅时间、地点
（一）查阅时间
工作日上午 9:00-11:00，下午 2:00-5:00
（二）查阅地点
1、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21号新大都饭店 2号楼
电话：010-68356169
传真：010-68356197
联系人：官念
2、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2号凯恒中心 B、E座三层
电话：010-85156316
传真：010-65185227
联系人：李彦芝、张耀坤


